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5.1.12.(105)高市醫會總字第 014.-033.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敬愛的會員：大家好，大家平安！ 

弟榮茂在此感謝各位會員一直以來的支持與愛護，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 

，衷心祝福闔府    新年快樂！  安康喜樂！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為落實推動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工作，請會員依據「105-106年度醫療品質

與病人安全主作目標、執行策略及參考作法（以下簡稱工作目標〕」加強執行，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4.12.3.高市衛醫字第 10439635200 號函及 104.12.31.高市衛醫字 

第 10440357600 號函辦理。 

(二)105-106年度醫院版醫院版醫院版醫院版八大工作目標為：1.提升醫療照護人員間的有效溝通；2.落實病人安全事件

管理；3.提升手術安全；4.預防病人跌倒及降低傷害程度；5.提升用藥安全；6.落實感染管制；

7.提升管路安全；8.鼓勵病人及其家屬參與病人安全工作。  

(三)診所版診所版診所版診所版四大工作目標為：1.有效溝通(新增);2.用藥安全;3.手術安全;4.跌倒預防。  

(四)前述各項工作目標之執行策略、一般原則及參考作法，請至衛生局全球資訊網/服務專區/便民

服務/書表下載/醫政事務科下載運用。 

二、主旨：轉知有關醫療機構代檢(檢查)疑義乙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4.12.30.高市衛醫字第 10440268100 號函辦理。 

(二)查醫療法第73條第1項前段規定，醫院、診所因限於人員、設備及專長能力，無法確定病人之

病因或提供完整治療時，應建議病人轉診。另原醫院因設備不足，將病人轉至其他醫院進行

檢查或部分治療後，俟轉診事由消失，倘經病人同意，再轉回原醫院繼續治療，尚無不可。 

(三)至於上開醫院之病歷製作及保存，仍需依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1條及第52條規定辦理。 

三、主旨：轉知修正發布「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衛生福利

部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衛部醫字第 1041068690 號公告修正，詳細修正條文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

要公文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5.1.6.全醫聯字第 1050000022 號函辦理。 

(二)修正「醫事人員每六年應接受之繼續教育積分時數醫事人員每六年應接受之繼續教育積分時數醫事人員每六年應接受之繼續教育積分時數醫事人員每六年應接受之繼續教育積分時數」。(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醫事人員執業，應接受下列課程之繼續教育： 

一、專業課程。二、專業品質。三、專業倫理。四、專業相關法規。 

(一)達一百二十點達一百二十點達一百二十點達一百二十點。 

(二)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十二點十二點十二點十二點，其中應包括感應包括感應包括感應包括感

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染管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超過二十四點者，以二十四點計 

四、主旨：轉知國民健康署函知已全面換發新式「油症患者就診卡」,並請會員加強傳播油

症患者就醫免部分負擔醫療費用之權益，詳細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

(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4.12.22.全醫聯字第 1040006431 號函辦理。 

(二)本函重點略以：國民健康署 104 年 10 月完成換發新式「油症患者就診卡」，凡油症患者持新卡、

舊卡(原紙卡)或已註記油分之健保卡就醫，優免不分科別之門急診部分負擔；另第 1 代油症

患者，再優免不分科別住院部分負擔醫療費用。另請會員加強健保卡優免部分負擔之認定須

使用醫事卡讀取油症患者身分，批價收費端方能提供免部分負擔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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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205 項罕見疾病 ICD-9-CM 診斷代碼修正案」，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以部授國字第 1040402584 號令修正發布，詳細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中下載

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5.1.4.全醫聯字第 1050000021 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傳染病檢驗及檢驗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業經衛生福利部 104

年 12 月 7 日以部授疾字第 1040101086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詳細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

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4.12.8.全醫聯字第 1040006347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傳染病防治法」第 32 條、第 33 條及第 67 條至第 69 條條文，業經總統

104 年 12 月 30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51501 號令修正發布，詳細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

公文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5.1.8.全醫聯字第 1050000029 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施行細則」，業經衛生福利部 104 年 12 月 7 日以

部授國字第 1040402767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詳細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

(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4.12.9.全醫聯字第 1040006340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給付辦法」，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以部授疾字第 1040101156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名稱並修正為名稱並修正為名稱並修正為「「「「人類免疫缺乏病人類免疫缺乏病人類免疫缺乏病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詳細條文請至衛生福利部網站 http://mohwlaw.mohw.gov.tw/ 

Chi/NewsContent.asp?msgid=7743&KeyWord=查詢，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4.12.16.全醫聯字第 1040006392 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於104年11月12日以衛部醫字第1041668700號令發布之「特定醫

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第二條條文附表，其中修正總說明之修正要點第

四點「以及參與心室中膈缺損經由心導管關閉當第一助手三例以上」更正為「以及參與心室中膈

缺損經由心導管關閉術擔任第一助手十例以上」，請  查照更正。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4.12.8.全醫聯字第 1040006337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第 11 條及第 2

條附表，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 12 月 29 日以衛部醫字第 1041667740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詳細條文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4.12.31.全醫聯字第 1040006494 號函辦理。 

(二)本次新增列管項目新增列管項目新增列管項目新增列管項目第十九項美容醫學手術、第二十項美容醫學針劑注射、第二十一項美容

醫學光電治療之操作人員資格、醫療機構條件與相關事項等。 

十二、主旨：轉知「優醫網」(Univadis.com.tw)網站資源，會員如對該網之運作須有相關介

紹，請與全聯會 02-2752-7286*123 高于婷小姐聯繫，全聯會將代為聯絡安排，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5.1.4.全醫聯字第 1050000013 號函辦理。 

(二)「優醫網」為一免費的線上醫學資源、工具及線上課程，包含即時的國際焦點醫療新聞、

免費取得全文的Lancet期刊、取得特定的JAMA文章、醫學圖譜、3D互動視影片、最新版醫

學書籍及線上醫學自學課程等，對醫師學習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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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請食品藥物管理署就「藥品分裝」、「藥品轉讓」及「藥品容

器標示」等函釋的疑義再釋疑，以供遵循，該署函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5.1.4.全醫聯字第 1050000012 號函辦理。 

(二)旨揭函復重點略以：  

1.醫療機構為調劑而作之準備行為，應依藥品特性、操作方式、盛裝器具材質及貯存條件等，

評估準備行為之容許性及其程度範圍，以不影響藥品品質，並能清楚區別辨識藥名、單位

含量及保存期限。前述醫療機構調劑前之準備行為，僅限發生於其各自醫療機構內從事之

調劑作業者。  

2.至於醫療院所間之藥品轉讓問題，醫療院所因無藥商資格，其轉讓若涉及販賣行為，則涉

違反藥事法第27條之規定。 

3.藥品容器標籤(標示)作業於藥品優良製造規範(第一部、附則)第5章「生產」中有所規範，

即藥品之標籤(標示)為製造過程之一部，依規定應由藥物製造工廠為之。另，變更藥品標

籤之行為者，倘非許可證持有者，依其實際情節，則亦不排除有涉刑法第210條及第216條

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規定之可能。 

 

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註銷註銷註銷、、、、回收回收回收回收或撤銷或撤銷或撤銷或撤銷藥品、藥物及醫療器材之許可證等，因藥品及 

藥廠種類繁多，本會不再逐項條列，請會員務必於訂購藥品前或隨時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管理署網站查詢最新資訊。 

註銷：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資訊查詢/每月新核發、註銷、變更、展延許可證月報 

回收：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各類名單/產品回收 

 

健保  

十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第

五條及第二條附表一、二」，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4.12.16.全醫聯字第 1040006383 號函辦理。 

(二)簡述修正重點如下： 

1.第五條： 

(1)放寬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為三個月以下者，效期屆滿重新申請之期限為十四日前(原為

七日前)。 

(2)增訂保險對象申請廢止重大傷病證明之規定。 

2.第二條附表一、二： 

(1)增列 ICD-10-CM/PCS 版之各項重大傷病項目疾病診斷碼及中英文疾病名稱。 

(2)將中文疾病名稱乙欄欄名修正為重大傷病項目。 

(3)小腸移植手術比照其他器官移植，將追蹤治療及併發症納為重大傷病項目。 

十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

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詳細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

公文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5.1.6.全醫聯字第 1050000004 號函辦理。 

(二)醫事服務機構上傳檢驗(查)結果、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及出院病歷摘要之格式說明置於中

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醫事機構/醫療費用支付項下，請自行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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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核扣方案」相關作業說明，詳

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 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5.1.6.全醫聯字第 1050000009 號函辦理。 

十七、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規定，

其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搜尋【藥物給付修正】

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5.1.8.全醫聯字第 1050000034 號函辦理。 

 

繼續教育課程  

十八、主旨：本會 105 年 2 月份學術活動如下附表，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上課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報名方式： ＊請會員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1.網路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進入欲

上課課程/點選上角【我要報名】；報名後請於上課前至本會網站查詢個人報名編號， 為節

省報到時間，請上網確認及切記報名編號。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申請積分類別 協辦 

105/2/19(五) 

12:30-14:30 
手部常見的疾患 

傅尹志主任-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骨科主任 
即日起至 

104/2/16 止 

骨科.家醫科.一

般科.護理 
 

104/2/26(五)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

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 

即日起至 

104/2/23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護理 
 

 
 

 
※本會與上海銀行簽約發行認同卡(世界卡及白金卡)，提供多項優惠，如：使用機場貴賓

室、累積紅利點數終身有效，送醫療責任險世界卡 8 萬元保額、白金卡 5 萬元保額之執
業保障等，請會員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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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高鐵快速購票☞「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告知「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會會會會員員員員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76235246762352467623524676235246」 

，省時間又便利，請會員、眷屬多多利用！ 

☺本會會員福利本會會員福利本會會員福利本會會員福利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    

【【【【會員結婚賀儀會員結婚賀儀會員結婚賀儀會員結婚賀儀 6000600060006000 元元元元】】】】，，，，請會員於婚前出示喜帖或戶政登記後持戶籍滕本正本， 

最遲於一個月內至本會申領，逾期不予受理。 

【【【【生育祝賀禮金生育祝賀禮金生育祝賀禮金生育祝賀禮金 2000200020002000 元元元元】】】】，，，，請會員出示新生兒出生證明正本於二個月內至本會申領 

，逾期不予受理。 

詢問電話詢問電話詢問電話詢問電話：：：：07070707----2212588221258822125882212588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3936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3937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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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十九、主旨：轉知全聯會與牙醫師、律師、會計師公會全聯會及全國建築師公會，為發揮

全體五師愛心，提升專業熱心公益形象，特訂於 105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全日，假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地，舉辦第四屆「春暖人間 五師愛心捐血救人

公益活動」。敬請會員踴躍親自參加或鼓勵親友、助理人員，攜帶身分證參加捐血活動。 

        說明：(一)活動時間：105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 

              (二)活動地點：高雄捷運前鎮高中站(R5 站 1 號出口) 

              (三)完成捐血者(250cc 為單位，以此類推）贈送禮品乙份，另集體報名完成捐血達 20 袋以上者，

將頒給團體感謝狀乙幀，以表謝意。 
 

二十、主旨：本會舉辦第 28 屆高爾夫球錦標賽，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105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正準時開球 

              (二)比賽地點：高雄高爾夫球場(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球場路 270 號，07-3701101) 

              (三)比賽辦法：採新貝利亞法計算差點 

              (四)報名資格：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及配偶，報名免費，但果嶺費及桿弟費自理。 

(五)比賽規則：依照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規定及高雄球場單行規則。 

(六)報名方式：請欲參加者填妥報名表如下，並於 2 月 19 日前郵寄或傳真(07)215-6816 本會。 

 

理事長  蘇 榮 茂 
以下報名表請撕下傳真回本會 

--------------------------------------------------------------------------- 

【高雄市醫師公會第 28 屆高爾夫球錦標賽】報名表  

會員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配偶：                       出    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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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5.1.12.(105)高市醫會總字第 034.-039.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全聯會依104年11月5日「「「「因應勞動檢查專案小組因應勞動檢查專案小組因應勞動檢查專案小組因應勞動檢查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結論所提疑

義及建議事項行文勞動部案，勞動部函復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4.12.30.全醫聯字第 1040006468 號函辦理。 

(二)勞動部函復重點略以：有關接受勞動條件檢查時，未能及時提供相關受檢資料時，可否於14

日內之期限補提相關資料部分，目前法無明定，惟勞動條件檢查時請事業單位提供之受檢資

料皆為勞動基準法所規定應備置及記錄之事項，考量相關資料未必存放於受檢場所，必要時

會給予事業單位適當時間準備，其準備期限可向來檢單位說明準備資料所需時間，並主張依

行政程序法第7條及第10條之規定，於合理時間範圍內，約定補提相關資料之時間。有關事

業單位勞工人數在3人以下者，不受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1條應將代表及候補名單於15日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等規定之限制，惟仍應依規定至少每3個月舉辦一次勞資會議。 

二、主旨：轉知各醫療院所如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應於 105 年 1 月 31 日前辦理 104 年

度各級(一至四級)管制藥品收支結存情形之申報作業，以免受罰，並請多使用網路媒體申報，請  

查照。 

說明：為因應電子化趨勢暨提升行政效率，請會員使用網路媒體申報，並於申報截止日前可隨時上網申

報管制藥品收支結存情形，倘申報資料有錯誤、疏漏，均可於申報截止日前自行上網修正。各醫

療院所可於平時先上網申報管制藥品購買、受讓、銷燬、減損等資料，再於申報截止日前申報調

劑、使用總量等資料，以減輕於短期間內整理大量申報資料之負擔。 

三、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特約醫院、

診所、助產機構、精神復健機構、居家護理機構、居家呼吸照護所適用）」，其詳細內容請會員至

該署全球資訊網公告欄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4.12.9.全醫聯字第 1040006339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全聯會製作「「「「健保給付範圍以及用藥規範健保給付範圍以及用藥規範健保給付範圍以及用藥規範健保給付範圍以及用藥規範」」」」告示告示告示告示，請各醫療院所至全聯會

網站首頁/重要會務中下載張貼使用，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4.12.21.全醫聯字第 1040006409 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有關與valproate相關的藥物有異常懷孕結果的風

險，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摘要：1.在子宮內暴露到vaproate的孩子具有嚴重發展障礙（高達30至40%的案例）和/或先  天

性畸形（約10%的案例）的高度風險。2.除非其他治療均無效或無法耐受，否則不應

為女性孩童、青少女、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或懷孕女性開立valproate。 

(二)不良事件通報：請將任何疑似跟賽諾菲產品有關的不良事件通報到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電

話：02-2717-2168。 

(三)企業聯絡方式：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2717-2168;地址：台北市10544復興北路337號

12樓 

六、主旨：轉知請會員多加注意，有關 104 年【11 月 16 日至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至 12 月 16

日】健保特約院所費用申報異常違規態樣，刊登於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 

(http://www.doctor.org.tw) ，請會員隨時上本會網站查閱參考，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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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5213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B9H%B3W%BAA%BC%CB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5231

